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網頁管理辦法

111年4月25日第一次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本校網頁服務功能與管理機

制，提供正確與即時之公開資訊，特依據教育部「臺灣學術網路管理規

範」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網頁，係指使用本校資源所建立之網頁，包括：

一、註冊於本校網域名稱（kmsh.km.edu.tw）以下之網頁。 
二、使用本校 IP 位址之網頁。 
三、使用本校提供之主機或網站管理平臺所建置之網頁。

四、使用本校經費或以本校名義取得之補助或計畫經費設立之網頁。

第三條 本校網頁之內容，應符合臺灣學術網路支援教學、學術研究活動及教育

行政應用服務之目的。

第四條 本校網頁管理單位與權責：

一、本校首頁之使用者權限設定、版面與內容（含相關連結）由教務處管

理。

(一) 教務處得考量管理效率與實際需求，將首頁分項內容委由相關權責單

位維護。

(二) 其他處室若因業務需要，需於首頁新增、刪除或變更固定文字、圖標、

連結等其他首頁版面既有內容，應敘明理由並經正式程序核定。

(三) 使用者帳號逾3個月無登入紀錄，教務處得逕予鎖定封存，停止使用。

(四) 網頁逾1年無更新紀錄，教務處得通知相關單位說明。若無使用必要，

得逕予封存或刪除。

(五) 教務處應定期辦理使用者帳號清查作業。

(六) 教務處得依實際需要及網站資源合理配置，調整各網頁之儲存空間。

二、本校各級行政、教學單位及各類非編制內單位、組織或社團等網頁，由

該單位負責建置、維護與管理。

(一) 各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管理及維護所屬單位網頁，並將網頁管理人員

名單提供予教務處，以利網頁相關事宜之聯繫。網頁管理人員有異動

時，應主動提供新管理人員連絡資料。

(二) 各單位應確保網頁內相關資訊之合法性、正確性及適切性。若提供外

部連結，並應同時確保該連結之有效性及安全性。

(三) 與本校校務行政、課程教學重要事項及教師、學生、一般民眾等重要

權益相關之網頁資訊新增、刪除或變更，應經正式簽核程序。因時效

需要而有即時新增、刪除或變更之必要者，仍應於事後補正程序。

(四) 各單位應定期檢核網頁內容之合法性、正確性與適切性，以及外部連

結之有效性及安全性，並將相關紀錄移交教務處查核。每月執行檢核

至少一次。如有缺失，應於14日內改善完畢。因故無法於期限內改善

者，並應敘明理由。每學期之檢核成效，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資通

安全管理審查會議報告。



(五) 網頁內容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本校章則進行個人

資料公開評估，並經正式簽核程序，始得為之。 
 
第五條 各單位網頁應包含內容如下： 

一、基本內容 
(一) 單位名稱。 

(二) 連絡資訊（必要電子郵件、分機等）。 

(三) 返回本校首頁之連結。 

(四) 可供下載編輯文件，應同時提供ODF格式檔案；不可編輯文件，應同

時提供PDF格式檔案。 

(五) 最近更新日期。 
 

二、屬性內容 
(一) 最新消息。 

(二) 單位介紹。 

(三) 業務職掌或服務內容。 

(四) 相關法令與章則。 

(五) 相關表單下載。 
 
第六條 各單位網頁建議包含內容如下： 

(一) 業務相關網站連結。 

(二) 業務常見問題。 

(三) 軟硬體資源介紹。 

(四) 活動成果。 
 
第七條 本校網頁之內容不得有下列各情形： 

一、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二、涉及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有違反教育基本法中立原則

之虞者。 
三、涉及散布謠言或有誹謗、侮辱、騷擾、威脅及人身攻擊者。 
四、違反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者。 
五、違反「臺灣學術網路管理規範」及本校相關章則者。 
六、其他有嚴重影響校園秩序、破壞校譽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虞者。 

 
第八條 網頁使用違規，依以下方式處理： 

一、違規事實明確者，為處理時效需要，教務處得即時阻絕其連線或刪除違

規內容，並通知有關單位說明。 
二、違規事實尚待認定者，教務處應提交「網頁內容爭議處理小組」評議認

定： 
(一)網頁內容爭議處理小組由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及本校教師

會代表共5人組成。 

(二)評議得採書面或線上審查，表決得採不計名方式進行。 

(三)評議得視需要，請相關單位或個人列席陳述意見。 
 
第九條 執行各單位網頁管理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以及相關紀錄及檢核表之



書表格式，授權教務處另訂，並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第十條 本辦法經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